[文档标题]
4.1.2建筑结构应满足承载力和建筑使用功能要求。建筑外墙、屋面、门窗、幕墙及外保温等围护结构应满足安全、耐久和防护的要求。
1、 达标自评
□达标    □不达标

2、 评价要点
· 建筑结构、结构构件和围护结构安全
建筑结构、结构构件和围护结构是否出现以下现象：
□局部损坏（裂缝、缺口、锈蚀、腐蚀、剥落、过度变形等）、□破坏、□振动或不稳定、□地基不均匀沉降或超载使用、□窗扇开启不便（如不易维修清洗、影响行人通行、存在安全隐患等）、□以上皆无
简要说明避免出现以上现象的措施。（300字以内）
	



3、 证明材料
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：
	专业分类
	材料名称
	技术要求
	评价
阶段
	建筑类型

	建筑设计
	建筑设计图
	应注明标高
	预评价
	居建/公建

	
	结构设计说明书
	应规定明确的标志或限制要求
	
	

	
	主体与围护结构计算书
	应说明建筑围护结构详细做法
	预评价
	居建/公建


实际提交材料：
	



